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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1〕2587 号

申请人：朱淑仪，女，汉族，1992 年 7 月 13 日出生，住

址：广东省台山市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集优电子商务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市海

珠区福场路 5 号 712 房。

法定代表人：张晓晓。

委托代理人：李琳，女，该单位人事经理。

委托代理人：王莹，女，该单位法务。

申请人朱淑仪与被申请人广州集优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关于

赔偿金、加班工资的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

开庭审理。申请人朱淑仪和被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李琳、王莹

到庭参加庭审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

申请人于 2021 年 9 月 7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提出如下仲裁

请求：一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

29000 元；二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1 年 4 月 1 日至 20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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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8 月 31 日延长工作时间加班费 10597.87 元、休息日加班费

17715.5 元。

被申请人辩称：我单位从未主动提及要解雇申请人，不同

意支付申请人赔偿金。申请人系投资者公司推荐入职，其的转

正申请存在越级审批的情形，且工作中有挑起部门纷争、散播

不利团结言论、不认同工作安排等行为。考虑到申请人的工作

状况，我单位特请投资者公司的人事总监与其面谈，面谈未果

后，申请人自行找到投资者马先生谈话，要求我单位赔偿。鉴

于事件发展且申请人亦有离职意向，结合申请人入职初期所做

出的工作贡献，我单位同意给予相应安抚费，但申请人不接受

该提议。我单位对员工下班后的加班有预留 90 分钟的用餐及休

息时间，加班工时从 19：30 起计算，加班可调休。申请人的薪

资标准系包含每周六上班的补贴工资，不同意支付休息日加班

工资。

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

一、关于赔偿金问题。经查，申请人于 2021 年 4 月 1 日入

职被申请人，担任 HRBP 岗位工作，试用期 1 个月，试用期工资

12000 元/月，转正工资 15000 元/月。申请人主张其原在同一

集团的另一公司工作，入职被申请人属于集团工作调整，工作

年限应予连续计算。被申请人则主张申请人在前公司已办理离

职手续，通过推荐入职其单位工作，并非工作调整，不认可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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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计算申请人的工作年限。申请人确认其在前公司已办理离职。

2021 年 8 月 26 日被申请人相关人员找申请人面谈，谈话未果

申请人离场。次日申请人找马总反映关于解除事宜。9 月 1 日

申请人收到被申请人发出的《关于朱淑仪调岗调薪的通知》。9

月 7 日申请人向本委申请仲裁，请求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

金。9 月 15 日本委向被申请人送达应诉相关仲裁文书。期间申

请人仍在被申请人处工作。9月 29 日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发出《解

除劳动合同通知书》，该通知书载明内容如下：双方于 2021 年

8 月 26 日面谈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后，申请人以解除劳动关系为

由提起仲裁，视为申请人同意解除劳动合同，通知申请人离开。

庭审中，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均确认双方劳动合同于 2021 年 9 月

29 日解除，被申请人已支付申请人经济补偿 6856 元。申请人

表示在 8 月下旬的谈话中被申请人虽然没有直接提出解除，但

有劝退其的内容，后被申请人删除了其一些工作账号的使用权

限、将其移出工作群，调整办公室，基于此其认为被申请人当

时已经提出解除劳动合同，故才申请仲裁请求赔偿金。被申请

人则主张双方彼时沟通仅为协商，过程中其单位从未作出解除

决定。另查，被申请人向申请人计发 2021 年 4 月至 8 月每月工

资如下：12120 元、15020 元、15120 元、15120 元、13120 元。

被申请人自 2021 年 7 月起对工资进行结构拆分，启动绩效奖金

项目，申请人月工资总额不变。申请人主张被申请人少发其 8

月工资 2000 元。被申请人确认该月扣发申请人绩效 2000 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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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委认为，申请人向本委提出仲裁申请，请求违法解除劳动关

系赔偿金当前，无论双方谈话内容是否涉及劝退，在协商未果

的情况下，被申请人并未对申请人作出解除决定，期间双方劳

动关系项下的权利义务仍继续履行。系统工作权限的删除或办

公室的调整不能排除与工作内容调整相关，非当然推定被申请

人解除的行为意思表示成立。基于以上查明，申请人主张被申

请人违法解除，依据不足。又，从双方前期协商不成、申请人

次日即提出异议的情况可见，申请人清楚知晓自身权利，而后

收到被申请人的解除通知亦无对其之前申请仲裁请求解除赔偿

金的行为作出解释，并顺势离开，据此，本委认定双方劳动合

同由被申请人提出、经与申请人协商一致而解除。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三十六条、第四十六条的规定，被

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经济补偿。关于 8 月被扣发的 2000 元绩效

是否纳入经济补偿基数的计算范围，绩效奖金与员工切身利益

相关，其发放标准、条件应当告知员工。现被申请人并未提供

绩效奖金的有关制度文件，亦无对绩效奖金发放标准、条件与

申请人工作情况相关联进行举证，故申请人 8 月被扣发的 2000

元绩效奖金应纳入经济补偿基数的计算范围。经计算，被申请

人应按14500元/月的标准[（12120元+15020元+15120元+15120

元+13120 元+2000 元）÷5 个月]计算申请人经济补偿。关于工

作年限是否合并计算的问题，申请人在前单位办理离职手续后

入职被申请人，无证据显示申请人非本人原因被安排到被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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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处工作或申、被双方对申请人在前一单位的工作年限作出承

接的约定，故申请人关于合并计算工作年限的主张，本委不予

采纳。虽然申请人本案请求赔偿金而非经济补偿，但考虑二者

均系解除劳动合同而产生的经济性补偿，为减少诉累，本委作

经济补偿处理。综上，结合申请人已领取补偿数额，被申请人

还应支付申请人经济补偿差额394元（14500元×0.5个月-6856

元）

二、关于加班工资问题。被申请人对申请人实行每周上班

6 天的工时制度，每天下班时间为 18：00，员工如需加班，被

申请人规定晚餐后自 19：30 起算加班工时，加班可存休，请假

可优先冲抵存休。截至离职，申请人仍结余 61.6 小时加班工时。

申请人表示其加班基本都没有吃晚饭，主张 18：00 至 19：30

亦应纳入加班工时统计。申请人确认其没有就被申请人执行上

述加班工时统计规定提出异议。另，申请人明确其请求的休息

日加班工资即每周第 6 天上班的加班工资。本委认为，从查明

之用工事实表明，被申请人对申请人实行每周 6 天工作制的固

定工时制度且劳动报酬相对固定的双固定用工模式，申请人的

工资收入远高于以广州市最低工资数额作为标准工时工资折算

的工资总额，实际亦系被申请人实行上述固定工时制度下所对

应的薪资标准，故申请人请求每周第 6 天上班的休息日加班工

资，本委不予支持。关于 18：00 至 19：30 时间段是否纳入加

班工时计算，劳动者用餐时间属于正常生理需求，对于晚间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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班，被申请人给予员工享有晚餐时间的权利，申请人清楚知悉

晚间加班工时起算规定，亦无提出异议，申请人是否放弃晚餐

时间而持续工作，属于其对个人权利自主处分，故申请人要求

将 18：00 至 19：30 时间段纳入其个人加班工时统计范围，本

委不予采纳。综上，结合双方对于执行自 19：30 起计算加班工

时规定而统计结余的 61.6 小时加班工时不持异议，被申请人应

支付申请人 2021 年 4月 1日至 2021 年 8月 31日延长工作时间

加班工资 5823.5 元[15000 元÷（21.75 天+4 天×200%）÷8 小

时×61.65 小时×150%]。

裁决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四十四条，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三十六条、第四十六条、第四十七条，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》第十条之规定，本委裁决如下：

一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
请人经济补偿差额 394 元；

二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
请人 2021 年 4月 1日至 2021 年 8月 31日延长工作时间加班工

资 5823.5 元。

本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，申请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，可自

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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诉讼；申请人期满不起诉的，仲裁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

律效力。被申请人有证据证明本仲裁裁决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四十九条规定之情形之一的，可自收

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

销裁决。一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，

另一方当事人可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

法院申请执行。

仲 裁 员 苏莉

二○二一年十一月八日

书 记 员 李梓铭


